
学生午睡收费缔造了千古奇闻
珠海金湾一小向午休学生按天

收取一元午休费一事刚出来的时候，

还抱着幻想：这样的规定也许就是学

校自己擅自制定的，也就是仅此一家

而已，不具有代表性，或许是这家学校

的校长“喝晕了”后的决定，没想到这

竟然是整个广东省的规定，真是千古

奇闻。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规

定，竟然是多家部门联合发出的通知，

这里面有教育厅、有财政厅也就罢了，

没想到纠风办也搅和了进来，真不知

道这纠风办纠的是什么样的风。

午睡可以收费，那可以收取费

用的地方就多了，夏天可以收取风扇

费，冬天可以收取取暖费，秋天可以

收取清凉费，春天可以收取看花费。

既然睡觉都可以收费了，那喝口水，

撒泡尿也能收费，是不是老师讲课、

批个作业也要收取口水费和墨水费

呢？这下子，终于明白了江苏的那家

幼儿园为啥要收取“拥抱费”了。

2012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为整治

乱收费，教育部一口气出台了30条开

学“监管令”，主要内容包括：幼儿园不

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

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园费、

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不得要求家

长统一购买各种幼儿教材、读物和教

辅材料。严禁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和

学校以任何名义收取额外费用。不知

道，广东的这个“睡觉费”是不是额外

的？ （据《重庆晨报》）

中午趴课桌午睡，要按天给学校

1元钱午休费？珠海市金湾区一小有

家长近日在网上曝光此事，并质疑学

校在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午休费，涉嫌

乱收费。对此，学校予以否认，称收取

的午休费已得到上级部门批准，是合

法的。金湾发改局也证实了此事。

趴课桌睡觉得交1元
有家长投诉称，珠海市金湾一小

对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不提供宿舍，不

少学生因为离家较远，中午不回家，在

学校吃完午餐后，直接留在教室写作

业，或是趴在课桌上小睡一会儿，等到

下午再上课。学校没有专门派人监

管。可前段时间，在小孩报名时，校方

要求按每天1元的标准收取“午休费”，

令家长不解，并质疑学校乱收费。

对此，记者采访了金湾一小的部

分学生家长。他们均证实了此事，并

对此感到困惑。“我们虽然都不满，但

因为价格也不贵，投诉怕惹恼学校，可

能不准孩子中午留在教室，只好忍下

来。”一名家长说。

知情者称孩子小得有人管
记者还采访了金湾其他几所学校，

发现均无此收费项目。三灶镇一所中学

教师表示，该校也有部分学生离家较远，

中午需要在学校午休，学校专门安排阅

览室供他们午休，从未收过费用，“中学

都不用收费，小学收午休费更加不可理

解。”该教师称，自己工作多年，还是第一

次听说这个收费名目。

一名知情人士还解释说，小学之

所以要向午休学生收费，很多中学反

而不收，是因为现在小学生年龄小，加

上父母溺爱，很多缺乏自制能力，在学

校午休并不踏实，可能会到处玩耍，从

而发生意外，学校必须安排专人照看、

监管，相关的成本投入需要向午休学

生收费来解决。中学生年龄较大，自

控能力也较强，午休老老实实的，所以

反倒不用收费。

学校称已申请了收费许可证
校方24日约见记者，详细解释了

收费的由来与依据，称所收费用是经

广东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批准的，

并全部上缴财政，学校没有截留。

该校一名负责人澄清，学校向一

年级午休学生提供床位，按每天2元的

标准收午休管理费，二年级及以上的学

生因床位有限，在教室利用课桌午休，

每天收取1元，上述收费是根据广东省

教育厅、省财政厅、省政府纠正行业不

正之风办公室和珠海市物价局、珠海市

教育局的文件执行的，并向金湾区物价

局申请了收费许可证，不存在违规之

处。记者发现，该许可证白纸黑字，确

实存在。据了解，佛山、广州不少提供

午休的小学也都在收取午休费。

校方解释，该校共有1800多名学

生，其中大部分学生家距学校较远，

1200 多名学生中午需留在学校午休，

需要使用水电以及更换床板等，所以

才收少量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所收

费用全上缴了财政。

金湾区发改局也在网上回应，证

实了学校的说法。该局介绍，金湾一

小自 2010 年 9 月开始向午休学生收

费，其中一年级新生在宿舍午休，每人

安排一个床位，并有专门的值日教师

进行管理。二到六年级的学生由于午

休床位有限，只能在教室内座位休

息。学校同样派有专门的教师值班进

行管理，每层楼安排一名老师。

（据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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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趴桌午休要收费

中午趴课桌午睡，要按天给学校1元钱午休费？珠海市金

湾区一小有家长近日在网上曝光此事，并质疑学校在义务教
育阶段收取午休费，涉嫌乱收费。

经过批准的“午休费”也是乱收费
珠海金湾一小学生趴课桌上睡觉

还要交钱？校方之所以要收费，是因为

1200多名学生中午需留在学校午休，需

要使用水电以及更换床板等，学校不是

企业也不是政府，本身不产钱，还要负担

学生午休的相关费用，的确有难处。有

难处就得找政府相关部门想办法解决。

没想到，有关部门竟然把问题踢给了学

校以一纸批文就可以让学校理直气壮

地向学生收费。我们可以粗略算一下，

1200个学生，每个学生每个月30元钱，

总共才36000元钱。难道珠海财政就缺

这36000元钱吗？

尽管是少量的费用也不该收。

须知，小学生趴桌午休或午睡那滋味

是很难受的，连这点小事都要算计着

收钱，让人无法理解。当前，再穷不能

穷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已经成为

社会共识。做为一级政府，理应想办

法改善学生午休条件，比如：从三公经

费中挤出一点点，不是什么难事，抑或

从省财政转移支付解决，毕竟广东省

在全国也是有名的经济强省，解决这

点小问题能有多难？

尽管校方称收“午休费”是经过

教育厅和纠风办批准的，但从实际来

看，这也是典型的乱收费，应该得到纠

正。因为教育是事业不是产业，为学

生提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午休费”也

是公共财政应该承担的教育费用，不

应该由学生自掏腰包。否则，政府就

没有尽到责任，不仅有损于政府的形

象，也容易由此产生新的乱收费项

目。此风不可长，应该立即纠正。

（据中国吉林网）

3月22日，南都报道了珠海金湾

一小向午休学生按天收取1元午休费

一事，引发舆论热议。校方约见记

者，详细解释了收费的由来与依据，

称所收费用是经广东省教育厅、省政

府纠风办批准的，并向金湾区物价局

申请了收费许可证，不存在违规之

处。该许可证白纸黑字，确实存在。

据了解，广东省佛山、广州不少提供

午休的小学也都在收取午休费。

作为政府的行政构成，物价局

不仅仅是核定、颁发收费通知书就

完事了，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行政职

能，那就是“负责价格监督检查工

作，制止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价格

暴利和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受

理价格、收费违法行为和不正当价

格行为的举报、投诉；组织指导价

格、收费社会监督”。

换言之，物价局核定和颁发各

种收费许可证，仅仅听取收费主体

的单方面诉求和申请是不够的，更

要尊重法规精神、客观态势，维护群

众利益，听取群众意见，维护收费许

可证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公信力。

可看看这个所谓的极其荒唐的

趴课桌费，听起来就非常可笑，让人

觉得学校“太渴了”，太利欲熏心了。

就算是收费理由振振有词，却已经违

背了义务教育的最基本精神，教育公

益性。国家都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杂费，只收取书费，减免学生经

济负担，让公益性得到真正落实，学

校的收费理由再充分，也根本站不住

脚，不能得到成立，物价局应断然拒

绝这种“乱收费申请”。

可是，当这种“乱收费申请”也

能得到行政批准的时候，我们能说

什么呢？只能说，在收费许可方面，

物价局沦为了某些不正当收费主体

的“收费道具”、“不良推手”。这种公

共角色、公平理念的丧失，不仅助长

了乱收费的“厚黑精神”，更让社会应

该倡导的公平价值观，萎缩很多。一

个小小的收费，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公

共精神损伤，这个代价还是太高了。

物价局分明就是一种“乱作为”，涉嫌

行政渎职。

杜绝各种乱收费，需要严厉遏

制收费主体的乱收费冲动，但对于

这种涉嫌权力腐败的“收费乱审

批”，我们同样应该厉声谴责，大声

声讨。甚至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

任，唤醒其必要的公平信仰，维护应

有的价格尊严以及公信力。

（据《兰州晨报》）

物价局乱批“午休费”

比收费行为更可怕


